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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企业、监狱企

业、环保产品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提醒：如果制造商不是中小企业，则不需要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因此导致虚假投

标的后果由制造商自行承担。）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

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投标供应商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投标供应商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型企业

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 期：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企业可不填报。

2、中标人如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随中标结果公开中标人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供应商提

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3、投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依据《政府采购促进



362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

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4、本次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均为工业。

5、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对符合本办法规定

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一、投标函
	投标函附录

	二、开标一览表
	三、投标设备分项报价表
	四、投标设备配置清单一览表
	五、投标设备耗材一览表
	六、质保期满后易损件、配件一览表
	七、2021年以来投标产品同品牌同型号销售业绩表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1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2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3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4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5
	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6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1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2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3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4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5
	低端多参数监护仪业绩合同-6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1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2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3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4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5
	除颤监护仪业绩合同-6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1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2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3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4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5
	转运监护仪业绩合同-6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1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2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3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4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5
	心电监护仪业绩合同-6

	八、技术偏离表
	参数支撑材料
	1、包2:多参数监护仪（含双有创监测模块，体温监测探头）
	2、包2：低端多参数监护仪
	3、包2：除颤监护仪（可以检测血压、指脉氧）
	4、包2：转运监护仪-1
	5、包2：转运监护仪-2
	6、包2：心电监护仪


	九、采购需求实施方案
	（一）项目实施方案
	（二）安装调试方案
	2.1、安装调试方案
	2.2、安装调试前期工作
	2.3、安装调试实施人员
	2.4、安装调试时间进度安排
	2.5、安装调试工具配备

	（三）培训方案
	（四）优惠承诺
	（五）售后服务技术方案
	5.1、服务内容
	5.2、服务团队
	5.3、巡检服务和故障响应时间
	5.4、解决问题时间
	5.5、保障措施
	5.6、生产厂家售后服务承诺

	（六）备品备件保障措施

	十、法定代表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10-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10-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十一、资格审查资料
	基本情况表
	（一）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三）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少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或
	（四）履约能力声明函
	（五）商业信誉承诺书
	（六）无关联关系承诺
	（七）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在有效期内）
	7.1、多参数监护仪 
	7.2、低端多参数监护仪
	7.3、除颤监护仪
	7.4、转运监护仪
	7.5、心电监护仪

	（八）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投标时须提供代理商（经销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的复印件或
	（九）制造厂商或国内大陆地区总代出具的制造厂商授权书
	（十）供应商信用查询截图

	十二、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十三、制造商授权书（进口产品适用）
	十四、中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企业、监狱企业、环保产品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二）残疾人福利企业
	（三）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四）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明细表

	十五、投标设备图片及投标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交的其它证明资料
	（一）多参数监护仪
	1.1、产品彩页
	1.2、产品检验报告
	1.3、产品说明书
	1.4、技术白皮书
	1.5、认证证书
	1.6、产品铭牌

	（二）低端多参数监护仪
	2.1、产品彩页
	2.2、产品检验报告
	2.3、产品说明书
	2.4、技术白皮书
	2.5、产品认证证书
	2.6、产品铭牌

	（三）除颤监护仪
	3.1、产品彩页
	3.2、产品检验报告
	3.3、产品说明书
	3.4、技术白皮书
	3.5、产品认证证书
	3.6、产品铭牌

	（四）转运监护仪
	4.1、产品彩页
	4.2、产品检验报告
	4.3、产品说明书
	4.4、技术白皮书
	4.5、产品认证证书
	4.6、产品铭牌

	（五）心电监护仪
	5.1、产品彩页
	5.2、产品检验报告
	5.3、产品说明书
	5.4、技术白皮书
	5.5、产品认证证书
	5.6、产品铭牌

	（六）投标产品具有临床或科研实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功能或独特优势
	6.1、先进的监测技术
	6.2、智能化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
	6.3、便捷的操作与人性化设计
	6.4、全面的功能集成与多参数监测
	6.5、可靠的设备性能与稳定性
	6.6、有效的数据管理与远程监控功能
	6.7、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9、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
	6.10、ISO37011认证证书
	6.12、ISO27001认证证书

	（七）承诺书


